田家庵区舜耕镇环卫市场化作业管理考核细则（试行）

	考核

方式
	小类

名称
	考核内容及要求
	考核标准及分值
	备注

	一般检查
	单位规范化建设
	1、有健全的规章制度，各项工作规范有序，分工明确，及时上报各类环卫信息。
	制度不健全，分工不明确各扣0.5-2分；信息数不达标，缺一条扣0.5分。
	信息数12条∕年

	
	
	2、有面积为30平方米以上的办公场所；办公场所内整洁干净，无垃圾、杂物及蜘蛛网。
	办公场所未达标，扣2分/月；无办公场所的扣1000元/月；办公区域有生活垃圾、杂物及蛛网各扣0.1分∕处。
	

	
	
	3、作业公司为条件符合的员工购买“五金”，职工工资不得低于淮南市最低工资标准（1350元/月，不包括“五金”）。
	未购买五金的，处罚2000元/每人每月；未达到最低工资标准的，处罚2000元/每人每月。
	“五金”需提供税票原件

	
	
	4、作业人员穿着环卫标志服，佩戴上岗证（有照片、有工号、负责区域）;用语规范、文明和蔼。
	作业人员未穿标志服的、未佩戴上岗证的，扣0.5分/人；用语不礼貌、不文明的，一例扣0.2分；情节严重的，扣0.5-2分。
	

	
	
	5、在岗时不得坐岗、聊天、干私活；员工之间或与市民不得发生口角或斗殴事件。
	在岗时坐岗、聊天、干私活扣0.2分/人；员工之间或与市民发生口角或斗殴事件，扣0.5-2分/人。
	

	
	
	6、各作业公司必须按照不少于合同人数上岗。
	未按照合同内人员上岗，处罚1800元/每人每月。
	

	一般检查
	道路清扫保洁作业


	1、道路应在规定时间内清扫保洁（上午6：00-7：30，下午1：30-3：30）两遍普扫，其余时段巡查保洁）；作业路段及外排必须无杂物（含果皮、纸屑、塑膜、烟头等）生活垃圾、积水。
	规定时间内道路未进行清扫的扣3000元/条；作业路段发现杂物（含果皮、纸屑、塑膜、烟头等）发现一个扣0.1分；生活垃圾发现一堆扣0.5分。
	

	
	
	2、道路不得漏扫，垃圾应归堆清除彻底，不得扫入窨井，窨井沟眼无积泥，树穴应清扫彻底。
	道路有漏扫的，扣2000-5000元；垃圾扫入窨井1次扣0.5分，窨井沟眼有积泥扣0.5分；树穴未扫扣0.2分/个。
	

	
	
	3、道路无积泥、底灰。
	道路底灰明显，有污泥污水；一处扣2分。
	

	
	
	4、道路、广场等区域绿化带、外排内垃圾应及时清掏，保持整洁干净。
	绿化带、外排内有成堆垃圾扣0.5分，有杂物每个扣0.1分（含果皮、纸屑、塑膜、烟头等）。
	

	一般检查
	机械化洗扫、冲洗作业
	1、洗扫道路按规定实行清洗作业；全天清（洗）扫和保洁班次、时间、质量达到规定标准；洗扫路段必须无杂物（含果皮、纸屑、塑膜、烟头等）生活垃圾。
	道路未进行洗扫的扣5000元-2万元/条；洗扫路段发现杂物（含果皮、纸屑、塑膜、烟头等）生活垃圾，发现一个扣0.1分，发现一处垃圾堆扣0.5分。
	

	
	
	2、车容整洁、牌照齐全，不得开故障车，车出现故障必须上报和维修。
	车容不整洁、牌照未安装发现一次各扣0.5分；开故障车扣0.5分。
	

	一般检查
	垃圾中转站管理维护和生活垃圾收集转运
	1、中转站应有操作规程及安全保障措施，安全操作制度必须上墙。
	中转站无操作规程，无安全保障措施，扣0.5分；安全操作制度未上墙，扣0.5分。
	

	
	
	2、中转站内外无蜘蛛网、积灰，无堆放杂物、乱停车辆、乱放工具、通道堵塞的情况。
	中转站内外不洁，有蜘蛛网积灰，室内有垃圾堆、有杂物、乱停车辆、乱放工具、通道堵塞，每处扣0.5分。
	

	
	
	3、站内无污水、积水、蛆虫，无严重异味，可视范围内苍蝇不得超过3只，不得焚烧垃圾，及时消毒。
	有污水、积水、蛆虫，扣0.5分；可视范围内苍蝇超过3只，扣2分；异味严重扣0.5分；垃圾焚烧，未消毒，扣0.5分。
	

	
	
	4、中转站垃圾日产日清，垃圾不准堆压在中转站外。
	未做到日产日清扣2分；站外堆压垃圾扣2分；垃圾溢满扣0.5分。
	

	一般检查
	
	5、垃圾清运车辆实行密闭运输，箱体整洁无拖挂，运输途中无抛、撒、漏，车辆无破损。垃圾清运至西部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厂（每月25日将过磅单上报区环卫处备档）。每个行政村高标准设置至少1个垃圾收集点，并编号。垃圾收集点和垃圾池应日产日清，周边无杂物，垃圾无满溢。
	1、未做到日产日清，扣0.5-3分；垃圾溢满扣0.5分。
2、垃圾清运车辆未实行密闭运输，箱体拖挂、不洁，每次每车各扣0.5分；运输途中抛、撒、漏，每辆车扣0.5分。

3、未设置垃圾收集点的，每次扣2分。

4、25日未上报过磅单，视为生活垃圾未按规定处理，视情况给以重罚(日处理垃圾不低于30吨)。
	

	一般检查
	道路抛洒、积存垃圾
	及时清除道路路面抛洒，以及结合部区域积存的生活（建筑）垃圾等，对脏乱死角进行全力清整，保证周边干净整洁。
	未及时清理路面抛洒的，扣0.2-2分；未按限时要求清理积存生活（建筑）垃圾的，扣1-3分。
	

	一般检查


	果皮箱（垃圾桶）等设施管理
	果皮箱整洁干净，无垃圾满溢、周围地面清洁。垃圾桶、箱无破损，垃圾清除后应及时关闭垃圾箱门或顶盖，垃圾桶须及时放回原处。垃圾箱、桶应摆放端正，节庆时应根据需要及时增添果皮箱，垃圾收集容器上的小广告应及时清理。
	果皮箱、垃圾桶箱体有污迹、小广告扣0.2分/只；箱内垃圾满溢，扣0.2分/只；果皮箱、垃圾桶未及时更换、修复，有歪斜、破损、残缺的扣0.2分/只；箱门、顶盖未正常关闭的扣0.2分/只。
	

	
	绿化带、绿地、广场、游园等清扫保洁
	1、游园区内的凉亭、凉亭护栏和其它设施随脏随清，杜绝小广告、“牛皮癣”。
	游园区内的凉亭、凉亭护栏和其它设施有污渍，扣0.5分/处，有小广告扣0.2分/处。
	

	
	
	2、广场、绿地、游园内应在规定时间内清扫保洁；作业区域必须无杂物（含果皮、纸屑、塑膜、烟头等）生活垃圾、积水，无卫生死角（无主垃圾）。
	路面未进行清扫的扣1-3分/条；作业路段发现杂物（含果皮、纸屑、塑膜、烟头等）生活垃圾、青苔、积水发现一个扣0.1分；有卫生死角（无主垃圾）扣0.2分/处。
	

	
	池塘、沟渠等水系水面清理保洁
	落实沟渠、池塘等水系区域保洁机制，及时清理水面大量漂浮物和河岸垃圾。
	水面漂浮物未清理的扣0.2-5分；河岸垃圾未清理的扣0.2-5分。
	

	重点检查
	专项

检查
	1、做好重大节庆、大型活动环境卫生保障工作及领导安排的各种突击性、阶段性整治活动；做好市局、市环卫处批办、交办和部门转办的各类案件；及时回复媒体曝光、群众投诉、网上投诉及市长公开电话等相关案件。
	未做好重大节庆、大型活动环境卫生保障工作及领导安排的各种突击性、阶段性整治活动；未做好市局、市环卫处批办、交办和部门转办的各类案件；未及时回复媒体曝光、群众投诉、网上投诉及市长公开电话等相关案件，发现上述任何一项扣2分。
	

	
	
	2、对上级领导交办的任务及时办理、及时反馈；对下发的督察通知书及时回复。
	对上级领导交办的任务办理、反馈不及时的，发现一次扣1分；对督察通知书应在2日内及时回复，如超时1小时扣0.5分，以此类推。
	

	重点检查


	数字城管及数字环卫
	实行领导负责制，专人专办，分工明确，做好与数字环卫系统对接工作，及时办理数字环卫系统派遣案件，并按时回复。机械化车辆需安装GＰＳ定位系统，统一接入区环卫处机械车辆ＧＰＳ管理系统。
	未实行领导负责制的，未专人专办、分工不明确的，扣2分；没做好与数字环卫系统对接工作，人为造成单位网络与信息中心链接不畅的，扣2分；未及时办理数字环卫系统派遣案件、未按时回复的扣1-5分。机械化车辆未接入区环卫处ＧＰＳ管理系统，视情况给以重罚。
	

	
	道路积雪结冰清理
	及时清理道路路面积雪积冰，确保道路畅通。
	未及时清理积雪积冰，导致道路不通畅的，发现一次扣0.5-3分。
	

	重点检查
	房前屋后几大堆整治
	积极开展村庄环境卫生整治，重点对农户房前屋后乱堆乱放、路边、岸边、绿化带内等区域杂物堆、柴草堆、土堆、粪堆、石子堆等进行规范清理，进一步提升广大村民的文明意识，养成良好的卫生习惯。
	未按照标准要求，进行几大堆规范清理的，扣1-10分。
	


注意：考核表中每1分代表扣款200元，并在每季度承包费中兑现。

